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延期出站申请表
	姓名
	
	合作导师
	

	博士后工作所在单位
	
	职工号
	      

	进站时间
	 年     月 
	应出站时间
	      年    月

	申请延期至
	           年      月

	申请延期出站原因及下一步科研工作安排：


本人现申请延期   6/12  个月出站，并保证于      年     月前办理出站手续。如逾期未完成科研任务，根据学校规定，自愿退站。
申请人签字：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合作导师、博士后工作所在单位意见及责任保证

	同意延期  6/12  个月，保证督促博士后完成科研任务，如逾期未出站，根据学校规定，劝其退站。我方知晓博士后延期期间用人成本，同意承担延期带来的全部用人成本，并承诺受理因用人不当造成的劳动纠纷事务。
合作导师（签字）：
       博士后工作所在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博士后工作所在单位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党委教师工作部（人才办）审批意见
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备注：1. 根据学校博士后工作管理规定，延期时间为6个月的整数倍。延期期间博士后的薪酬、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单位成本、住房待遇等由博士后合作导师或博士后工作所在单位自筹解决，博士后工作所在单位将延期期间经费划拨到位后，由党委教师工作部（人才办）审批延期申请。 2.本申请表一式四份，由博士后本人、合作导师、博士后工作所在单位及党委教师工作部（人才办）各留存一份。
